


化学与材料学院

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课程体系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的具体化。为了及时优

化专业课程体系，确保本科各专业课程体系能够有效支撑毕业要求，

保障培养目标的达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生中心、产出导

向、持续改进”的认证理念和要求，特制定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实施

办法。

一、评价对象及依据

评价对象包括各专业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的总体架构、各模块的

学分比例设置、专业课程设置、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权重。

评价依据为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达成支撑是否合理。

课程体系评价的标准及依据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依据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的 支
撑

单个指标
点的支撑
情况

1. 课程对指标点的支撑强度是否足够；
2. 各门课程的支撑强度设计（权重）是否
合理；

1.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
价报告；
2. 课程教学大纲及课程
目标达成情况报告；
3. 用人单位、教育行政
管理部门、行业企业专家
评审意见；
4. 毕业生跟踪调查（包
括第三方评价报告）。

单门课程
支撑指标
点的情况

1. 课程目标与指标点的对应是否合理；
2. 课程主要内容设置是否形成了对指标点
的支撑；

总体合理性

1. 课程设置能够保证毕业要求的能力达
成；
2. 课程安排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形成；
3. 先修后续关系明确，衔接合理。

2. 评价周期

随培养方案每四年进行一次修订。

但也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国家和自治区教育政策等变化进行微

调。



3. 评价工作机构

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是课程体系评价与修订工作的责任机构，

组织专业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工作小组（以下简称“评价工作小组”），

开展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工作。

评价工作小组主要成员由专业负责人、课程（模块）负责人、学

院教学督导、辅导员、毕业生、同行专家、校外专家组成。学院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主任担任评价工作组长。

学院教务办和学工办负责协调与配合评价工作的开展。

4. 评价内容与方式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为定性评价，采用校内/校外结合的方式。

通过问卷、访谈、座谈等形式调研用人单位、教育行政部门、行

业企业专家、专业教师、毕业生等。

毕业生从自己学习效果角度评价课程体系的合理性；专业教师从

专业知识技能角度判断课程体系合理性；教育行政部门、行业企业专

家从行业发展和企业需求的角度评价课程体系是否合理。

第三方评价机构提供的有关课程体系评价的数据。

评价等级分 5级，分别为非常合理、合理、比较合理、不合理和

非常不合理。

5. 评价结果分析与反馈

各专业评价工作小组应及时收集和整理反馈的数据，并对数据进

行认真分析，形成《专业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报告》并提交给学院，

学院组织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对各专业的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进



行审核。

6. 评价结果的利用

结合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报告，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对各专业

课程体系的修订提出建议，形成《专业课题体系持续改进措施与修订

建议》，并形成相关会议纪要，为专业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的修订提

供正确指引和依据。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